
教師申請擔任某公司獨立董事流程：                                                 

機電系張桓 編輯 

法令： 

教育部[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修正規定] 

國立中山大學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團體)要點： 

校網頁/秘書室/法規專區/法規查詢：國立中山大學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團體)要點 

 

申請流程： 

1. 由當事人簽陳提出 或由營利事業機構來函(先請 00教授惠示是否同意受聘申辦) 

2. 經所屬系（所、教育中心、學位學程）會議通過 

3. 循行政程序報經院長（西灣學院院長）、校長核可。 

 

 

 

系務會議提案例： 

提案四、000老師兼職擔任 000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及功能性委員會委員案，提請討論。(附件 5) 

說明：聘期自 000年 00月 00日起至 000年 00月 00日止，合計 00年。 

檢附 1.  000股份有限公司來函 2.中山大學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團體)準則。 

決議：通過 

 

 

 

 

 

  



 

簽請同意範例：(人事室上簽) 

主旨：有關 00公司來函以，擬聘本校機電系 000教授擔任該公司獨立董事，任期自 000年 00月 00

日起至 000年 00月 00日止一案。 

說明： 

一、依本校「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團體)準則」第 6條略以，…專任教師兼任公、民營事業

機構董、監事或獨立董事職務（含財團法人），合計以不超過 5個為限。其中職務擔任獨立董事個數

以 3個為限。查 0師現無兼任獨立董事情事。 

三、有關教師兼任營利事業職務之注意事項及辦理程序，分述如下： 

(一)相關規定：兼職教師應遵守「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及本校「專任教師兼職營利

事業機構(團體)準則」相關規範及注意兼任職務法律上之義務與責任，說明如次： 

１、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１)教師兼任職務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應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

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第 7條）。 

(２)教師兼職除相關法令規定隨職務異動或當然 兼職者外，應事先提出申請，並經學校書面核准。

於期滿續兼或兼職 職務異動時，應重行申請。（第 10條）。 

(３)教師兼職期間超過半年，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學校應與教師 兼職之營利 

事業機構或團體訂定契約，並依兼職態樣及實際情況訂定回饋機制，其實質回饋每年以不低於兼職

教師一個月在學校支領之薪給總額為原則。（第 12條）。 

２、本校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團體）準則： 

(１)營利事業聘請本校教師兼職，應由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協助與本校訂立合作契約，並依據教育

部訂頒「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規定約定回饋金。按收取標準收取回饋金。（第 7

條）。 

(２)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團體)職應受本準則及法律契約之規範，若兼職其間其於兼職職務涉及法

律上責任與義務，由兼職教師自負其責。（第 12條）。 

(３)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團體)，有違反本準則規定者，依相關法令送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處

理。（第 14條）。 

(二)辦理程序：依本校「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團體）準則」規定略以，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

構（團體），應由當事人簽陳提出或由營利事業機構來函申辦，經所屬系（所、教育中心、學位學

程）會議通過後，循行政程序報經院長（西灣學院院長）、校長核可。 

四、案擬先請 00教授於符合前揭相關規定條件下，惠示是否同意受聘，如同意受聘，再依本校「專

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團體)準則」規定程序規定，經 00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循行政程序報經院

長、校長核可後始得兼職。 

五、另有關與該公司簽訂合作契約一節，依本校「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團體)準則」規定略

以，『營利事業聘請本校教師兼職，應與本校訂立合作契約，並依據教育部訂頒「公立各級學校專任

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規定約定回饋金，爰惠請產學處協助辦理簽訂產學合作契約書相關事宜。 

擬辦：本案若奉核可，擬另案函覆該公司。當否？謹請核示。 

 

  



 

本校發函同意函範例 

 

主旨：貴公司擬聘本校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000教授擔任獨立董事及功能性委員會委員（包含審計

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聘期自 000年 0月 00日起至 000年 0月 00日止一案，敬表同意，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公司 00年 00月 00日 00字第 000號函。 

二、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十二點規定略以，股東會後首次董事會作成自教

師經選任為獨立董事之日起三個月內，與學校完成簽訂產學合作及學術回饋機制契約，溯自選任之

日起生效之決議，並函知學校。爰請貴公司儘速與本校簽訂合作契約。 

三、另據「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曾教授擔任貴公司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委員及薪資報酬委

員會委員之兼職費應由本校轉發，或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後函知本校，併此敘明。 

 

 

 

 

 


